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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干諾道西電車廠對出空地用途事宜  

 

規劃署的書面回覆：   
 
有關地點在《西營盤及上環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/H3/29》上顯

示為「道路」的地方，現為行車天橋。  
 
規劃署對有關土地放置由貨櫃改裝成的辦公室以供政府部門或慈善

團體使用持開放態度。然而，由於相關用地在大綱圖上顯示為「道路」

的地方，除非建議的用途屬於臨時用途（預料為期不超過五年）或經

常准許的用途或發展，否則擬議用途可能需要申請規劃許可。  
 
至於區內各天橋橋底的現況，相信有關部門將提供所需要的資料。本

署將不會派代表出席五月二十六日討論上述事項的會議。  
 

 

(秘書處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六日收到 ) 

 

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 
二零一六年五月  
 


